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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政数局发〔2022〕8 号

关于印发《仙桃市水利工程施工招标投标评分标准》
和《仙桃市水利工程监理招标投标评分标准》的

通 知

各项目法人、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水利工程招投标工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13 号）、《关于

印发湖北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监理、信息化招标示范文本的

通知》（鄂公管函[2021]11 号）等相关规定，市政务服务和大

数据管理局与市水利和湖泊局联合制定了《仙桃市水利工程施

工招标投标评分标准》和《仙桃市水利工程监理招标投标评分

标准》，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原《关于印发〈仙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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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利工程施工招标投标评分标准〉和〈仙桃市水利工程监理

招标投标评分标准〉的通知》（仙政务数据发[2020]13 号）从

即日起自行废止。

仙桃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仙桃市水利和湖泊局

2022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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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市水利工程施工招标投标评分标准
（综合评估法一）

一、总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印发湖北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监理、

信息化招标示范文本的通知》（鄂公管【2021】11 号）及相关法律

法规制订本标准。

1.本标准适用于仙桃市水利和湖泊局监督管理的要求施工总承

包一级及以上资质作为资格条件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文件

评分标准的编制。

2.评分标准由施工组织设计、项目管理机构、投标报价、市场信

用信誉4个分项组成，满分为100分。分值构成：施工组织设计12分，

项目管理机构8分，投标报价57分，市场信用信誉23分。

3. 本评标办法的详细评审程序，评标委员会可根据初步评审合格

的投标人数量（用M表示）进行如下调整：

（1）当M＜11，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均进入详细评审。

（2）当M≥11，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的“投标报价”、“市

场信用信誉”进行评审后，按此两项评分之和由高到低排序，取得分

排序前N名再进行“施工组织设计”、“项目管理机构”的评审。前N

名的确定方式如下：①当11≤M≤20，取前11名；②当20＜M≤30，

取前（M除以2四舍五入取整后确定）N名；③当M>30，取前15名。

注：当排序一致时，以投标报价得分（比较时不对小数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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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进行排名。

4.评标委员会对进入全过程详细评审的各投标文件的综合评

分为其各分项得分之和，投标人的最终得分为所有评委的综合评分

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之后的算术平均值（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二、评分标准

1、施工组织设计（0～12 分）

（1）项目理解及投标能力（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对招标项目的特点、施工重点、难点进行分析，理解合同条

款和技术条款并理解其中的工作范围、职责、施工条件等: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

直接得 0 分；

②投标人投标文件编制水平（编制水平差的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编排杂乱无序、叙述答非所问、资料残缺不全、资料模糊不清、前

后不一致等）及内容完整情况：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

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注：①评分保留 1 位小数，下同；

②以上评分标准在两个数值之间的，低数值“含”本数，高数

值“不含”本数，如：较好的在 0.5（含）-1（不含）之间打分，

下同。

（2）施工总体布置（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施工总平面布置应综合分析工程布置、主体建筑物规模、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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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施工条件、施工进度、施工强度和工程所在地区社会、自然

条件等因素合理规划总体布置（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布置规划、生产

设施设备布置、施工工厂设施布置、场内场外交通及运输、场地平

整、用（排）水、供电、通信、料场及渣场规划、永久及临时用地

等）。

①施工总体布置分析情况是否符合工程实际并满足工程建设

要求：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②施工总体布置内容是否全面（附图表和说明）：好的得 1分，

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

得 0 分。

（3）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结合工程实际理解和分析并提出施工方案和技术措施，突出施

工重点和施工难点的方案和措施。

①各专业工程或分部工程或施工部位之间施工次序是否符合

工程实际：好的得 0.5 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

得 0 分；

②各专业工程或各分部工程或施工部位中施工方法是否科学

合理，施工流程、施工工艺是否符合相关施工规程、规范：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

的直接得 0 分；

③施工导流、度汛方案和措施（如有），以及水土保持、环境

保护体系与措施是否科学合理且符合工程实际：好的得 0.5 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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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4）质量体系与措施（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质量管理的资源配置是否合理、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岗位职

责是否明确具体：好的得 0.5 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

的直接得 0 分；

②各专业工程或各分部工程或施工部位的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管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所用原材料、中间产品、金属结构等

检验）是否符合相关规程规范：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

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③质量评定与各阶段验收初步计划是否合理且保障措施是否

合理规范：好的得 0.5 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

得 0 分。

（5）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与措施（0～1 分）

安全生产管理资源配置、管理制度、安全生产预案与措施是否

满足工程实际需要：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

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6）文明施工管理体系与措施（0～1 分）

文明施工管理资源配置、管理制度与措施是否满足工程实际需

要：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

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7）工程进度计划与措施（0～1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进度计划是否科学合理，进度计划网络图中的关键线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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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标注清楚，各工作历时是否安排合理、

是否符合招标文件工期要求且有详细计算说明：好的得 0.5 分，一

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②是否分析可能出现进度滞后的原因，并制订科学合理、可行

的赶工措施：好的得 0.5 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

接得 0 分。

（8）资源配备计划（0～1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资金使用和劳动力安排计划是否合理且有计算说明，施工人

员劳动技能培训是否有计划、措施是否科学合理：好的得 0.5 分，

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②主要材料用量和主要施工机械设备计划是否合理且有计算

说明：好的得 0.5 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2、项目管理机构（0～8 分）

（1）项目经理任职资格与业绩（0～3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得 1 分，具有水利工程

类专业中级技术职称或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得 0.5 分；

②近五年担任过同类工程项目经理（须为投标人中标并在合同

签订时载入合同的项目经理且未中途更换的）的得 2 分，如中途更

换的项目经理（含更换或被更换的）的同类工程项目业绩（指担任

项目经理时间大于合同工期一半的业绩）仅得 1 分；担任过类似工

程项目经理（须为投标人中标并在合同签订时载入合同的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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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中途更换的）的得 1 分，如中途更换的项目经理（含更换或被

更换的）的类似工程项目业绩（指担任项目经理时间大于合同工期

一半的业绩）仅得 0.5 分；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①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指建设部颁发的包含水利工程或水利

工程相关专业的结构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一级造价工程师；由水

利部颁发或 2020 年以后由建设部颁发的包含水利工程或水利工程

相关专业的监理工程师，下同；

②项目经理业绩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合同签订的日

期为准；业绩证明包括中标通知书、合同、业主证明。

（2）项目经理综合能力（0～1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近三年获省级及以上（限水利或住建部门）优秀项目经理奖

励的得 0.5 分；

②根据项目经理学历、工作经验、资格证书、取得成果等综合

打分，满足工程需求的得 0.5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0.5

分之间得分。

注：项目经理获奖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奖励证书发

出日期为准。

（3）项目技术负责人任职资格与业绩（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最多得 2 分）：

①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得 1 分，具有水利工程

类专业中级技术职称或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得 0.5 分；

②近五年担任过同类工程技术负责人（或项目经理）的得 2 分，

担任过类似工程技术负责人（或项目经理）的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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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项目技术负责人业绩经历指担任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

（或项目经理）时间大于合同工期一半的经历，否则视为无效项目

技术负责人业绩；

②项目技术负责人业绩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合同签

订的日期为准；业绩证明包括合同、业主证明等附件。

（4）其他管理人员（0～2 分）

根据其他管理人员的工作经验、具备的相应资格证书、技术职

称、取得成果等综合打分，满足工程需求的得 2 分，否则在大于或

等于 0 且小于 2 分之间得分。

注：不包括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可包括且不限于项目副经

理、工程技术部负责人、合同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财务人员、

五大员等。

3、投标报价（-5～57 分）

（1）投标报价得分（0～57 分）

投标报价得分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


















2
90.01000.157

2
90.01005157

AC......Bi
C

CBi

AC......Bi
C

CBi.
Fi

式中:

Fi—第 i 个投标人的报价得分（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

位四舍五入），如果得分计算后小于或等于 0 分，则按 0 分计；

Bi—第i个投标人的报价（所有初步评审合格投标文件的报价，

包括低于 90%A 的报价）；

C—评标基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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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最高限价。

评标基准价 C 按下式确定：


















)5)......(1(......

)5)......(1(
2

......

n21

21

nj
n

BBB

nj
n

LMBBB

C
n

式中：

C—评标基准价（以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

舍五入）；

Bi—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投标人的有效报价（i=1，2，…，n），

为初步评审合格且不低于最高限价 90%的报价；

n—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有效报价的投标人个数；

M—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最高的投标人有效报价；

L—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最低的投标人有效报价；

j—评标基准价浮动比例值，其值为+1.0%、+0.5%、0、-0.5%、

-1.0%等 5 个值的任意之一，具体数值由招标人代表在开启投标文件

前，在开标时随机抽取。

（2）投标单价的一致性（扣分制）

单价分析表中的单价与投标报价汇总表中对应的单价每一处

不一致的扣 0.5 分，最多扣 2 分。

（3）投标报价的合理性（扣分制）

按下列标准累计扣分（最多扣 3 分）：

①投标报价中每出现一处漏项或并量的扣 1 分；

②单价分析表中，单价每出现一处单价明显偏高或偏低的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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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投标报价中，未对安全措施费单独报价，或安全生产措施费

的分项报价不合理的扣 1 分。

4、市场信用信誉（0～23 分）

（1）市场信用（0～3 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经中国水利工程协会认定为施工类 AAA 级（且开标之日在有

效期内，下同）的得 3 分；

②经中国水利工程协会认定为施工类 AA 级的得 2 分；

③经中国水利工程协会认定为施工类 A 级的得 1 分；

④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相关信用信誉的证明以获得证书进行认定，如为非证书形

式体现的则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下同。

（2）安全生产标准化（0～2 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施工企业为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且开标之日在有

效期内，下同）的得 2 分；

②施工企业为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的得 1 分；

③其他情况得 0 分。

（3）获得奖励（0～3.5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最多得 3.5 分）：

①施工的水利工程近三年获得 1 项国家级（如大禹奖、鲁班奖、

詹天佑奖）优质工程奖的得 2 分，最高得 2 分；

②施工的水利工程近三年获得 1 项省级（如江汉杯、楚天杯）

优质工程奖的得 1.5 分，最高得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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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①获得奖励的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获奖证书或

称号发出日期为准；

②同一工程获得多个奖项的，仅选择得分较高的一个奖项参与

评分，且同一级别的奖项只取一项。

（4）工程创新（0～0.5 分）

为推动技术创新，投标人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

在水利行业有所创新，提高行业施工技术水平，且近三年取得中国

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新工法或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及以上的得 0.5 分，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获得证书或者奖励的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证书

或奖励发出日期为准。

（5）管理体系认证（0～2 分）

同时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

内）的得 2 分，其他情况得 0 分。

（6）守合同重信用证书（0～2 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获得省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证

书（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内，下同）的得 2 分；

②获得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证书的得 1

分；

③其他情况得 0 分。

（7）财务状况（0～2 分）



- 13 -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投标人近三年平均利润大于 0 元的，得 1 分；

②投标人有其基本帐户开户银行为本招标项目出具的不少于

最高限价 10%的流动资金证明或有开户的商业银行为本招标项目出

具的不少于最高限价 10%的贷款授信额度的，得 1 分；

③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第①评审项应提供会计师事务所或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

审计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及会计报表。

（8）投标人业绩（0～6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最多得 6 分）：

①近五年每承接过 1 个同类工程的得 2 分，最多得 6 分；

②近五年每承接过 1 个类似工程的得 1 分，最多得 3 分。

注：①投标人业绩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合同签订的

日期为准；

②业绩证明包括中标通知书、合同等附件。场主体信用信息平

台证明材料（包括业绩汇总表以及中标通知书、合同等附件）为准。

（9）工程质量承诺（0～1 分）

根据投标人的工程质量承诺：承诺创建优质工程并有完善的管

理措施，且承诺接受相应违约处罚（不得低于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

款的要求（如有））的得 1 分，否则得 0 分。

（10）其它承诺（0～1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承诺施工过程中保障施工人员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为施工人

员办理相关保险、不拖欠施工人员工资、保障施工人员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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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承诺接受相应违约处罚（不得低于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款的要求

（如有），下同）的得 0.5 分，否则得 0 分；

②承诺施工过程中保证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月驻工地时间、

不随意更换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且承诺接受相应违约处罚的得

0.5 分，否则得 0 分。

（11）不良行为处罚及质量或安全事故（扣分制）

按下列标准累计扣分，扣分不设下限：

①投标人受到水利、发改或公共资源交易、住建行政主管部门

给予的不良行为处罚，且在投标截止后仍在处罚期限内的：每出现

1 次“一般不良行为”扣 0.5 分，每出现 1 次“较重不良行为”扣 1

分，每出现 1 次“严重不良行为”扣 2 分。

②投标人近三年（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事故调查报告的

日期为准）承建的项目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或质量事故的：较大事

故的扣 3 分，一般事故的扣 2 分。安全事故或质量事故以事故调查

组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认定，报告内容应包括事故发生经过、

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经济损失、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事故责

任认定等主要内容。

注：①根据《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水建设

〔2019〕306 号）确定投标人的不良行为属“一般不良行为”或“较

重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

②以上扣分项信息可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下同）查询，

招标人将查询、收集到的相关信息提供评标委员会统一讨论认可。

5.工程质量考核奖励与处罚（-2～1 分）

投标人近一年承担的水利工程（随机抽查）在水利部对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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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得分较高且在湖北省水利厅发布的考核通报

文件中受到表扬的加 1 分；在水利部对湖北省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

核得分较低且受到批评的扣 2 分。

注：考核时间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湖北省水利厅发布的

通报文件日期为准；证明材料以湖北省水利厅发布的通报文件进行

认定。

三、附则

1.本标准相关说明。

（1）同类工程是指工程类型（如：土石坝、混凝土坝（含水库

工程和水电站工程）、水闸、泵站、堤防、灌区、隧洞、渡槽、基

础处理等）、规模（大一型、大二型、中型、小型）、等别（Ⅰ、

Ⅱ、Ⅲ、Ⅳ、Ⅴ）、建筑物级别（1 级、2 级、3 级、4 级、5 级）

与招标工程相同及以上且投资达到一定程度的工程。

（2）类似工程是指工程类型与招标工程类似且投资达到一定程

度的工程。

以上说明 1 和 2 中的“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按以下标准确定：

若标段最高限价大于或等于 10000 万元，同类工程须单项合同额不

低于 5000 万元，类似工程须单项合同额不低于 2000 万元；若标段

最高限价小于 10000 万元，同类工程须单项合同额不低于本标段工

程最高限价的 50%，类似工程须单项合同额不低于本标段工程最高

限价的 20%。

（3）在具体项目招标时，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对同类工程、

类似工程进行定义，对工程类型、规模、等别、建筑物级别及投资

等加以明确。

2.本标准由仙桃市水利和湖泊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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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市水利工程施工招标投标评分标准
（综合评估法二）

一、总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印发湖北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监理、

信息化招标示范文本的通知》（鄂公管【2021】11 号）及相关法律

法规制订本标准。

1.本标准适用于仙桃市水利和湖泊局监督管理的要求施工总承

包二级或三级资质作为资格条件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文件

评分标准的编制。

2.评分标准由施工组织设计、项目管理机构、投标报价、市场信

用信誉4个分项组成，满分为100分。分值构成：施工组织设计12分，

项目管理机构8分，投标报价58分，市场信用信誉22分。

3. 本评标办法的详细评审程序，评标委员会可根据初步评审合格

的投标人数量（用M表示）进行如下调整：

（1）当M＜11，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均进入详细评审。

（2）当M≥11，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的“投标报价”、“市

场信用信誉”进行评审后，按此两项评分之和由高到低排序，取得分

排序前N名再进行“施工组织设计”、“项目管理机构”的评审。前N

名的确定方式如下：①当11≤M≤20，取前11名；②当20＜M≤30，

取前（M除以2四舍五入取整后确定）N名；③当M>30，取前15名。

注：当排序一致时，以投标报价得分（比较时不对小数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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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进行排名。

4.评标委员会对进入全过程详细评审的各投标文件的综合评分为

其各分项得分之和，投标人的最终得分为所有评委的综合评分去掉一

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之后的算术平均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

位小数四舍五入）。

二、评分标准

1、施工组织设计（0～12 分）

（1）项目理解及投标能力（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对招标项目的特点、施工重点、难点进行分析，理解合同条

款和技术条款并理解其中的工作范围、职责、施工条件等: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

直接得 0 分；

②投标人投标文件编制水平（编制水平差的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编排杂乱无序、叙述答非所问、资料残缺不全、资料模糊不清、前

后不一致等）及内容完整情况：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

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注：①评分保留 1 位小数，下同；

②以上评分标准在两个数值之间的，低数值“含”本数，高数

值“不含”本数，如：较好的在 0.5（含）-1（不含）之间打分，

下同。

（2）施工总体布置（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施工总平面布置应综合分析工程布置、施工条件、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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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强度和工程所在地区社会、自然条件等因素合理规划总体布置。

①施工总体布置分析情况是否符合工程实际并满足工程建设

要求：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②施工总体布置内容是否全面（附图表和说明）：好的得 1分，

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

得 0 分。

（3）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施工总平面布置应综合分析工程布置、施工条件、施工进度、

施工强度和工程所在地区社会、自然条件等因素合理规划总体布置。

①施工总体布置分析情况是否符合工程实际并满足工程建设

要求：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②施工总体布置内容是否全面（附图表和说明）：好的得 1分，

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

得 0 分。

（4）质量体系与措施（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质量管理的资源配置是否合理、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岗位职

责是否明确具体：好的得 0.5 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

的直接得 0 分；

②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管理措施是否符合相关规程规范：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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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得 0 分；

③质量评定与各阶段验收初步计划是否合理且保障措施是否

合理规范：好的得 0.5 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

得 0 分。

（5）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与措施（0～1 分）

安全生产管理资源配置、管理制度、安全生产预案与措施是否

满足工程实际需要：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

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6）文明施工管理体系与措施（0～1 分）

文明施工管理资源配置、管理制度与措施是否满足工程实际需

要：好的得 1 分，较好的在 0.5-1 之间打分，一般的在 0.2-0.5 之

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7）工程进度计划与措施（0～1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进度计划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招标文件工期要求：好的

得 0.5 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②是否分析可能出现进度滞后的原因，并制订科学合理、可行

的赶工措施：好的得 0.5 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

接得 0 分。

（8）资源配备计划（0～1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资金使用和劳动力安排计划是否合理且有计算说明：好的得

0.5 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②主要材料用量和主要施工机械设备计划是否合理且有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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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好的得 0.5 分，一般的在 0.2-0.5 之间打分，差的直接得 0

分。

2、项目管理机构（0～8 分）

（1）项目经理任职资格与业绩（0～3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取得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的得 1 分；

②近三年担任过同类工程项目经理（须为投标人中标并在合同

签订时载入合同的项目经理且未中途更换的）的得 2 分，如中途更

换的项目经理（含更换或被更换的）的同类工程项目业绩（指担任

项目经理时间大于合同工期一半的业绩）仅得 1 分；担任过类似工

程项目经理（须为投标人中标并在合同签订时载入合同的项目经理

且未中途更换的）的得 1 分，如中途更换的项目经理（含更换或被

更换的）的类似工程项目业绩（指担任项目经理时间大于合同工期

一半的业绩）仅得 0.5 分；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①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指建设部颁发的包含水利工程或水利

工程相关专业的结构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一级造价工程师；由水

利部颁发或 2020 年以后由建设部颁发的包含水利工程或水利工程

相关专业的监理工程师，下同；

②项目经理业绩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合同签订的日

期为准；业绩证明包括中标通知书、合同、业主证明。

（2）项目经理综合能力（0～1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近三年获省级及以上（限水利或住建部门）优秀项目经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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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的得 0.5 分；

②根据项目经理学历、工作经验、资格证书、取得成果等综合

打分，满足工程需求的得 0.5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0.5

分之间得分。

注：项目经理获奖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奖励证书发

出日期为准。

（3）项目技术负责人任职资格与业绩（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最多得 2 分）：

①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取得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的得 1 分；

②近三年担任过同类工程技术负责人（或项目经理）的得 2 分，

担任过类似工程技术负责人（或项目经理）的得 1 分。

注：①项目技术负责人业绩经历指担任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

（或项目经理）时间大于合同工期一半的经历，否则视为无效项目

技术负责人业绩；

②项目技术负责人业绩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合同签

订的日期为准；业绩证明包括合同、业主证明等附件。

（4）其他管理人员（0～2 分）

根据其他管理人员的工作经验、具备的相应资格证书、技术职

称、取得成果等综合打分，满足工程需求的得 2 分，否则在大于或

等于 0 且小于 2 分之间得分。

注：不包括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可包括且不限于项目副经

理、工程技术部负责人、合同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财务人员、

五大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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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标报价（-5～58 分）

（1）投标报价得分（0～58 分）

投标报价得分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


















2
90.01005.058

2
90.01000158

AC......Bi
C

CBi

AC......Bi
C

CBi.
Fi

式中:

Fi—第 i 个投标人的报价得分（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

位四舍五入），如果得分计算后小于或等于 0 分，则按 0 分计；

Bi—第i个投标人的报价（所有初步评审合格投标文件的报价，

包括低于 90%A 的报价）；

C—评标基准价；

A—最高限价。

评标基准价 C 按下式确定：


















)5)......(1(......

)5)......(1(
2

......

n21

21

nj
n

BBB

nj
n

LMBBB

C
n

式中：

C—评标基准价（以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

舍五入）；

Bi—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投标人的有效报价（i=1，2，…，n），

为初步评审合格且不低于最高限价 90%的报价；

n—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有效报价的投标人个数；

M—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最高的投标人有效报价；

L—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最低的投标人有效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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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评标基准价浮动比例值，其值为+1.0%、+0.5%、0、-0.5%、

-1.0%等 5 个值的任意之一，具体数值由招标人代表在开启投标文件

前，在开标时随机抽取。

（2）投标单价的一致性（扣分制）

单价分析表中的单价与投标报价汇总表中对应的单价每一处

不一致的扣 0.5 分，最多扣 2 分。

（3）投标报价的合理性（扣分制）

按下列标准累计扣分（最多扣 3 分）：

2 投标报价中每出现一处漏项或并量的扣 1 分；

②单价分析表中，单价每出现一处单价明显偏高或偏低的扣

0.5 分；

③投标报价中，未对安全措施费单独报价，或安全生产措施费

的分项报价不合理的扣 1 分。

4、市场信用信誉（0～22 分）

（1）市场信用（0～3 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经中国水利工程协会认定为施工类 AA 及以上等级 （且开标

之日在有效期内，下同）的得 3 分；

②经中国水利工程协会认定为施工类 A 级的得 2 分；

③经中国水利工程协会认定为施工类 BBB 级的得 1 分；

④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相关信用信誉的证明以获得证书进行认定，如为非证书形

式体现的则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下同。

（2）安全生产标准化（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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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施工企业为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及以上企业（且开标之

日在有效期内，下同）的得 2分；

②施工企业为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的得 1 分；

③其他情况得 0 分。

（3）获得奖励（0～2.5 分）

施工的水利工程近三年每获得 1 项省级及以上（如大禹奖、鲁

班奖、詹天佑奖、江汉杯、楚天杯）优质工程奖的得 2.5 分，最高

得 2.5 分，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①获得奖励的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获奖证书或

称号发出日期为准；

②同一工程获得多个奖项的，仅选择得分较高的一个奖项参与

评分，且同一级别的奖项只取一项。

（4）工程创新（0～0.5 分）

为推动技术创新，投标人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

在水利行业有所创新，提高行业施工技术水平，且近三年取得中国

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新工法或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科学

技术进步三等奖及以上的得 0.5 分，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获得证书或者奖励的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证书

或奖励发出日期为准。

（5）管理体系认证（0～2 分）

同时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

内）的得 2 分，其他情况得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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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守合同重信用证书（0～2 分）

获得市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证书

（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内）的得 2 分，其他情况得 0 分。

（7）财务状况（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投标人近三年平均利润大于 0 元的，得 1 分；

②投标人有其基本帐户开户银行为本招标项目出具的不少于

最高限价 10%的流动资金证明或有开户的商业银行为本招标项目出

具的不少于最高限价 10%的贷款授信额度的，得 1 分；

③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第①评审项应提供会计师事务所或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

审计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及会计报表。

（8）投标人业绩（0～6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最多得 6 分）：

①近五年每承接过 1 个同类工程的得 2 分，最多得 6 分；

②近五年每承接过 1 个类似工程的得 1 分，最多得 3 分。

注：①投标人业绩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合同签订的

日期为准；

②业绩证明包括中标通知书、合同等附件。

（9）工程质量承诺（0～1 分）

根据投标人的工程质量承诺：承诺创建优质工程并有完善的管

理措施，且承诺接受相应违约处罚（不得低于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

款的要求（如有））的得 1 分，否则得 0 分。

（10）其它承诺（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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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承诺施工过程中保障施工人员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为施工人

员办理相关保险、不拖欠施工人员工资、保障施工人员福利等），

且承诺接受相应违约处罚（不得低于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款的要求

（如有），下同）的得 0.5 分，否则得 0 分；

②承诺施工过程中保证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月驻工地时间、

不随意更换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且承诺接受相应违约处罚的得

0.5 分，否则得 0 分。

（11）不良行为处罚及质量或安全事故（扣分制）

按下列标准累计扣分，扣分不设下限：

①投标人受到水利、发改或公共资源交易、住建行政主管部门

给予的不良行为处罚，且在投标截止后仍在处罚期限内的：每出现

1 次“一般不良行为”扣 0.5 分，每出现 1 次“较重不良行为”扣 1

分，每出现 1 次“严重不良行为”扣 2 分。

②投标人近三年（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事故调查报告的

日期为准）承建的项目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或质量事故的：较大事

故的扣 3 分，一般事故的扣 2 分。安全事故或质量事故以事故调查

组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认定，报告内容应包括事故发生经过、

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经济损失、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事故责

任认定等主要内容。

注：①根据《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水建设

〔2019〕306 号）确定投标人的不良行为属“一般不良行为”或“较

重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

②以上扣分项信息可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下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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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将查询、收集到的相关信息提供评标委员会统一讨论认可。

5.工程质量考核奖励与处罚（-2～1 分）

投标人近一年承担的水利工程（随机抽查）在水利部对湖北省

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得分较高且在湖北省水利厅发布的考核通报

文件中受到表扬的加 1 分；在水利部对湖北省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

核得分较低且受到批评的扣 2 分。

注：考核时间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湖北省水利厅发布的

通报文件日期为准；证明材料以湖北省水利厅发布的通报文件进行

认定。

三、附则

1.本标准相关说明。

（1）同类工程是指工程类型（如：土石坝、混凝土坝（含水库

工程和水电站工程）、水闸、泵站、堤防、灌区、隧洞、渡槽、基

础处理等）、规模（大一型、大二型、中型、小型）、等别（Ⅰ、

Ⅱ、Ⅲ、Ⅳ、Ⅴ）、建筑物级别（1 级、2 级、3 级、4 级、5 级）

与招标工程相同及以上且投资达到一定程度的工程。

（2）类似工程是指工程类型与招标工程类似且投资达到一定程

度的工程。

以上说明 1 和 2 中的“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按以下标准确定：

若标段最高限价大于或等于 10000 万元，同类工程须单项合同额不

低于 5000 万元，类似工程须单项合同额不低于 2000 万元；若标段

最高限价小于 10000 万元，同类工程须单项合同额不低于本标段工

程最高限价的 50%，类似工程须单项合同额不低于本标段工程最高

限价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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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具体项目招标时，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对同类工程、

类似工程进行定义，对工程类型、规模、等别、建筑物级别及投资

等加以明确。

2.本标准由仙桃市水利和湖泊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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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市水利工程监理招标投标评分标准

一、总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印发湖北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监理、

信息化招标示范文本的通知》（鄂公管【2021】11 号）及相关法律

法规制订本标准。

1.本标准适用于仙桃市水利和湖泊局监督管理的所有水利工程

建设项目监理招标文件评分标准的编制。

2.评分标准由监理大纲、资源配置、投标报价、信誉与业绩 4

个分项组成，满分为 100 分。分值构成：监理大纲 26 分，资源配置

25 分，投标报价 25 分，信誉与业绩 24 分。

3.评标委员会对各投标人的综合评分为其各分项得分之和，

投标人的最终得分为所有评委的综合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

低分之后的算术平均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二、评分标准

1.监理大纲（26 分）

（1）工程分析（0～5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工程概况、建设内容、建设目的、重点合同条款、技术条款

的理解正确的得1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1 分之间得分（保

留一位小数，下同）；

②监理范围（服务内容）与目标、责任和义务明确的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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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③对影响工程工期、质量、安全、投资、协调的关键问题，以

及工程监理重点和监理难点分析清楚的得 2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2 分之间得分；

结合工程特点对上述问题提出针对性对策或措施，合理得当的

得 1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2）质量控制（0～6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质量控制内容全面的得 1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②质量控制制度健全的得 1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③专业工程质量控制措施正确完善的得 1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

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④旁站监理工作计划具体，旁站部位（工序）明确的得 1 分，

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⑤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质量检测控制措施可行、跟踪检测和平行

检测计划可行、频数符合要求的得 2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

于 2 分之间得分。

（3）进度控制（0～3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进度控制内容全面的得 0.5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0.5 分之间得分；

②进度控制制度健全的得 0.5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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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分之间得分；

③进度控制措施正确完善的得 1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

于 1 分之间得分；

④进度控制方法与工程建设特点相结合，合理且针对性强的得

1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4）资金控制（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资金控制内容全面的得 0.5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0.5 分之间得分；

②资金控制制度健全的得 0.5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0.5 分之间得分；

③资金控制措施正确完善的得 1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

于 1 分之间得分。

（5）合同信息管理和组织协调（0～3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信息管理制度健全、方法正确的得 1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②合同管理措施正确、完善的得 1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

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③协调工程各参建单位的措施清晰、可行的得 1 分，否则在大

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6）施工安全、文明施工及水保环保监理（0～4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施工安全监理的范围和内容明确全面的得 1 分，否则在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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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②施工安全监理制度健全的得 1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

于 1 分之间得分；

③施工安全监理措施正确完善的得 1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④文明施工监理措施正确完善的得 0.5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0.5 分之间得分。

⑤水保环保监理措施正确完善的得 0.5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0.5 分之间得分。

（7）质量评定与验收（0～2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质量评定的范围和内容明确、制度健全、工作程序和方法合

理的得 0.5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0.5 分之间得分；

②各阶段验收工作内容和职责明确、制度健全的得 0.5 分，否

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0.5 分之间得分；

③质量评定和验收过程中的预控制度和措施合理完善的得 1 分，

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8）投标文件的编制水平（0～1 分）

根据投标文件的整体编制情况，由评标委员会讨论后评分，满

分为 1 分，否则在小于或等于 0 且大于 1 分之间得分。

2.资源配置（0～25 分）

（1）总监理工程师任职资格（0～5 分）

水利工程建设甲级资质作为资格条件时，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具有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或水利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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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的得 3 分；

②具有建设类（如住建部颁布的建造师、造价工程师等）执业

资格且在本单位注册的得 1 分；

③具有水利工程专业正高职高级技术职称的得 1 分；

④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监理工程师证书指由水利部颁发或 2020 年以后由建设部颁

发的，下同。

水利工程建设乙级及以下资质作为资格条件时，按下列标准累

计评分：

①具有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或水利工程专业

的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的得 3 分；

②具有建设类（如住建部颁布的建造师、造价工程师等）执业

资格且在本单位注册的得 1 分；

③具有水利工程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得 1 分；

④其他情况得 0 分。

（2）总监理工程师业绩（0～6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近五年每担任过 1 个同类工程监理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职务且

有业主对其胜任工作的评价证明的得 3 分，最高得 6 分；

②近五年每担任过 1 个类似工程监理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职务且

有业主对其胜任工作评价证明的得 2 分，最高得 4 分。

注：总监理工程师业绩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监理合

同签订的日期为准。

（3）总监理工程师获得奖励（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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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近三年获得省级及以上部门或中国水利工程协会奖励的得 2

分；

②近三年获得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或省水利行业相关协会的奖励

的得 1 分；

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总监理工程师获得奖励的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

获奖证书发出日期为准。

（4）总监理工程师月驻现场工作时间（0～1 分）

承诺总监理工程师月驻现场工作时间不少于 22 天，且具有具体

的违约处罚(不得低于招标文件合同条款的要求)的得 1 分，否则得

0 分。

（5）专业监理工程师配备（0～4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配备的专业监理工程师数量、岗位职责分工符合工程建设实

际情况的得 2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2 分之间得分；

②配备的专业监理工程师近三年被省级及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

或省级及以上水利行业相关协会评为优秀总监或优秀监理工程师，

每 1 人满足要求的得 0.5 分，最高得 2 分；

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专业监理工程师获得奖励的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

以获奖证书发出日期为准。

（6）监理员配备（0～1 分）

配备的监理员数量、专业满足工程建设需要的得 1 分，否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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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7）监理人员进场工作计划（0～1 分）

监理人员进场工作计划满足工程建设需要的得 1 分，否则在大

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8）拟投入的监理设施、设备（0～4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现场监理办公、交通、通信和生活设施计划合理且满足工程

建设需要的得 2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2 分之间得分；

②监理开展工作所需基本设备配备齐全且满足工程建设需要的

得 2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2 分之间得分。

（5）随时可调用的后备资源（0～1 分）

具有随时可调用的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以及其他技术人员

和办公所需设备等后备资源的得 1 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 0 且小于

1 分之间得分。

3.投标报价（0～25 分）

投标报价得分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















时。当

时当

CBi
C
CB

CBi
C

B

F
i

i

i

.........1005.025

;...........C1002.025

式中:

Fi—第 i 个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得分（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

第三位四舍五入），如果得分计算后小于或等于 0分，则按 0 分计；

Bi—第 i 个投标人的报价（所有初步评审合格投标文件的报价，

包括低于最高限价 90%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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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评标基准价。

评标基准价 C 按下式确定：

式中：

C—评标基准价（以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

五入）；

Bi—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投标人的有效报价（i=1，2，…，n），

为初步评审合格且不低于最高限价 90%的报价；

n—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有效报价的投标人个数；

M—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最高的投标人有效报价；

L—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最低的投标人有效报价。

4.信誉与业绩（0～24 分）

（1）市场信用（0～3 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 经中国水利工程协会认定为监理类 AAA 级（且开标之日在有

效期内的，下同）的得 3 分；

② 经中国水利工程协会认定为监理类 AA 级的得 2 分；

③ 经中国水利工程协会认定为监理类 A 级的得 1 分；

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相关信用信誉的证明以获得证书进行认定，如为非证书形

式体现的则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下同。

（2）获得奖励（0～4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最多得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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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监理的水利项目近三年获得 1 项国家级奖项（如大禹奖、鲁

班奖）的得 3 分，最高得 3 分；

②监理的水利项目近三年获得 1 项省级奖项（如江汉杯、楚天

杯）的得 1 分，最高得 1 分；

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①获得奖励的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获得证书或

称号发出的时间为准；②同一工程获得多个奖项的，仅选择得分较

高的一个奖项参与评分，且同一级别的奖项只取一项。

（3）管理体系认证（0～3 分）

同时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

内）的得 3 分，否则得 0 分。

（4）重合同守信用证书（0～2 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获得省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证书

（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内，下同）的得 2 分；

获得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证书的得 1 分；

1 其他情况得 0 分。

（5）财务状况（0～2 分）

投标人近三年平均利润（提供会计师事务所或经国家有关部门

认可的审计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及会计报表）大于 0 元的，得

2 分。

（6）监理业绩（0～10 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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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五年每承接过 1 个同类工程监理项目的得 2.5 分，最高得

10 分；

②近五年每承接过 1 个类似工程监理项目的得 1.5 分，最高得

6 分；

其他情况得 0 分。

注：监理业绩的年限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监理合同签订

的日期为准。

（7）不良行为处罚及质量或安全事故（扣分制）

按下列标准累计扣分，扣分不设下限：

①投标人受到水利、发改或公共资源交易、住建行政主管部门

给予的不良行为处罚，且在投标截止后仍在处罚期限内的：每出现

1 次“一般不良行为”扣 0.5 分，每出现 1 次“较重不良行为”扣 1

分，每出现 1 次“严重不良行为”扣 2 分。

②投标人近三年（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事故调查报告的

日期为准）承建的项目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或质量事故的：较大事

故的扣 3 分，一般事故的扣 2 分。安全事故或质量事故以事故调查

组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认定，报告内容应包括事故发生经过、

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经济损失、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事故责

任认定等主要内容。

注：①根据《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水建设

〔2019〕306 号）确定投标人的不良行为属“一般不良行为”或“较

重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

②以上扣分项信息可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下同）查询，

招标人将查询、收集到的相关信息提供评标委员会统一讨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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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质量考核奖励与处罚（-2～1 分）

投标人近一年承担的水利工程（随机抽查）在水利部对湖北省

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得分较高且在湖北省水利厅发布的考核通报

文件中受到表扬的加 1 分；在水利部对湖北省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

核得分较低且受到批评的扣 2 分。

注：考核时间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湖北省水利厅发布的

通报文件日期为准；证明材料以湖北省水利厅发布的通报文件进行

认定。

三、附则

1.本标准相关说明。

（1）同类工程是指工程类型（如：土石坝、混凝土坝（含水库

工程和水电站工程）、水闸、泵站、堤防、灌区、隧洞、渡槽、基

础处理等）、规模（大一型、大二型、中型、小型）、等别（Ⅰ、

Ⅱ、Ⅲ、Ⅳ、Ⅴ）、建筑物级别（1 级、2 级、3 级、4 级、5 级）

与招标工程相同及以上且投资达到一定程度的工程。

（2）类似工程是指工程类型与招标工程类似且投资达到一定程

度的工程。

（3）在具体项目招标时，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对同类工程、

类似工程进行定义，对工程类型、规模、等别、建筑物级别及投资

等加以明确。

同类工程、类似工程定义时如考虑投资因素的，监理业绩所需

合同额确定标准如下：若标段最高限价大于或等于 500 万元，同类

工程对应单项合同额不低于 250 万元，类似工程对应单项合同额不

低于 100 万元；若标段最高限价小于 500 万元，同类工程对应单项



- 40 -

合同额不低于本标段最高限价的 50%，类似工程对应单项合同额不

低于本标段最高限价的 20%。

2.本标准由仙桃市水利和湖泊局负责解释。




